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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奎案再審改判餘震未消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星期六

刑訴修法引爆死刑大討論
轟動一時的雲南李昌奎案日前再審，李昌

奎改判死刑。此案目前正等待最高人民法院的
死刑覆核結果。與此同時，中國《刑事訴訟法
》頒布32年來的第二次大修，24日提交全國
人大常委會審議，內容涉及規範死刑覆核、保
障辯護權等諸多內容。圍繞死刑存廢，內地學
界與民眾展開大討論。

【本報記者馬浩亮北京二十六日電】

台灣新聞 海峽兩岸
體育 國際新聞

【本報記者賀鵬飛鎮江二十六日電】 「鎮江市水上
搜救志願者服務總隊」26 日在位於鎮江的世界上最早
的民間水上救生組織── 「京口救生會」遺址前宣誓成
立。這是長江沿線首支水上搜救志願者組織，今後將無
償參與水上搜救服務，有望推動改變飽受詬病的見死不
救現象。

2009 年發生在湖北荊州的長江大學學生跪求漁船
施救落水者遭拒一事，引發了社會對見死不救的強烈譴
責。但長江上的突發事故和險情仍在不斷發生，僅今年
1-7 月，長江鎮江段就發生事故險情 60 多起，遇險人
員若不能得到及時搜救，後果將難以預料。

鎮江海事局副局長茆德勝說，目前，長江鎮江段還
沒有專職水上搜救隊伍，現有專業性救助力量薄弱。作
為長江水域主要搜救力量的海事部門，在承擔水上搜救
工作任務的同時，還擔負着保障船舶航行安全、防止船
舶污染、外國籍船舶進出口岸許可以及水上水下施工作
業進行許可等涉及海事事權的重要職責，現有的人員和
裝備還不能完全滿足水上搜救工作的需要。水上搜救中
心其他成員單位主要是在水上搜救工作中發揮支持保障
作用，也缺乏能夠參與具體應急搜救行動的專業人員。

與此同時，以港航企業為代表的社會力量，具有參
與水上搜救的優勢和一定的搜救專業技能。例如去年7
月以來，長江鎮江段就有 12 名落水人員被社會力量成
功救起。但由於這些社會搜救力量未能有效組織，也缺
乏專業技能訓練，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他們在搜救工作

中作用的發揮。
為此，鎮江海事局去年就着手籌建一支水上搜救志

願者隊伍，並在隨後完成了首批 60 名志願者的招募工
作。這些志願者既有資深引航員、船長、船員、漁民，
也有沿江各碼頭單位安全員、醫療、消防行業工作人員
和其他各界愛心人士，大多具備一定的水上搜救和應急
處置能力。他們將接受鎮江市志願者協會和鎮江市水上
搜救中心的指導、監督和管理，並志願參與長江鎮江段
水上交通事故和險情、船舶污染等水上突發事件的應急
處置行動或善後處理等工作。

長江首支搜救志願隊成立

深圳􀎠狗叫擾民􀎡犯法
被逾兩戶投訴 可罰款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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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李昌奎案被媒體曝光之後，輿
論指責的更多已不再是指向案件本身，
而是雲南省高院的審判。雲南省高院的
幾位副院長幾乎是輪番出場，來為自己
的判決辯解。其理由實則是老生常談，
認為對李昌奎不判死，符合少殺慎殺的
理念。很多人也正是由少殺慎殺延伸而
主張廢除死刑。有網民譏諷道，既然靠
理念判案，要法律條文何用？

「少殺慎殺」其實是有前提的，並
非沒有底線的免死金牌，對於案件不是
特別清楚、證據不是特別充分，或者是
社會危害較小的，應當少殺慎殺，這是
為了避免冤案，也是為了保障人權。可
是像李昌奎案這種事實非常清楚、性質
非常惡劣、民憤極大的，根本不符合少
殺慎殺的原則。

最高人民法院於 2007 年下發的《關
於進一步加強刑事審判工作的決定》在
明確 「嚴格控制死刑」的刑事政策的同
時，也清楚地指出， 「對那些罪行極其
嚴重，性質極其惡劣，社會危害極大，
罪證確實充分，必須依法判處死刑立即
執行的，堅決依法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換言之，少殺慎殺的同時還必須堅持
另一個原則，那就是當殺則殺。

實際上，中國近些年來一直在踐行
着少殺慎殺的原則。2007 年 1 月，最高
人民法院收回了死刑核准權，死刑案件
的數量持續下降。此次《刑事訴訟法》
修正案草案也提出：最高法覆核死刑案
件，應當訊問被告人，聽取辯護人的意
見。

雲南省高院副院長趙建生曾站着說
話不腰疼似地辯解說： 「冤冤相報何時
了。」其實，判處李昌奎死刑，並不是
冤冤相報、以命抵命等傳統觀念，而是
法律需要靠嚴懲罪惡來體現公平與正義
，來維護神聖與尊嚴。

李昌奎案還有一個焦點，還就是媒
體與民眾的討論是否干涉了司法。最高
人民法院院長王勝俊在今年兩會做工作
報告時肯定了人民群眾法律意識的增強
，也明確提出要保證民眾的知情權、參

與權、表達權與監督權。今年發生的藥家鑫、李昌奎
兩起案件，就參與範圍和社會影響而言，絕對創下了
中國法制上的紀錄。各種意見表達中，雖然也有情緒
化的過激宣泄，但絕不乏眾多真知灼見的理性表達。
公眾法律意識、權利意識以及參與熱情的提高，是中
國民主進步的重要體現，為建設法治國家提供了重要
的民意基礎。社會監督、輿論監督不是干涉司法獨立
，不能以此為藉口來逃避監督。

實事求是地講，中國現行的法律體系雖然尚不是
特別完備的，但已基本滿足日常司法需要。很多不公
正的出現，並非法律條文有漏洞，而是處在司法環節
。如果能完整準確地遵循、運用法律，無辜的佘祥林
、聶樹斌們就不會橫遭冤獄甚至枉死。而罪大惡極的
李昌奎可以一度免死這種亂象，正是源自某些法官對
法律條文簡單粗暴的理解，甚至踐踏。

這些年來，中國不斷引入現代法治精神與理念，
來豐富充實現有的立法及司法體系。不過也有個別
的法官、法律學者，總是熱衷標新立異，這是否嘩
眾取寵暫且不論，但脫離絕大多數國民基本
感受，一味追求與海外 「接軌」，並不
是求實循法的態度。

【本報北京二十六日電】

受到社會廣泛關注的李昌奎案在一審判處死刑，二審
改判死緩後，雲南高院於 8 月 22 日再審又判處死刑。這
次案件引發了空前的大討論，其規模和力度甚至超過了之
前的藥家鑫案。加之最近刑事訴訟法啟動修改，眾多觀點
激烈交鋒。

少殺慎殺VS以命抵命
2009 年，李昌奎強姦、殺害女青年後，又殘殺另一

無辜幼童，其後投案。該案爭論的最大焦點是要不要判死
。一部分人指出，李昌奎有自首等情節，應當考慮從輕。
不判處其死刑，也體現了少殺慎殺的原則，符合慎用死刑
理念。但更多人認為其罪行惡劣，必須判死，以此來維護
法律正義。

著名刑法專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高銘暄指出，中國
嚴格控制、慎重適用死刑，但對故意殺人、搶劫、強姦等
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依法嚴厲懲處，符合死刑
適用標準的，堅決判處死刑。同時法院在決定刑罰時，首
先還是要考慮犯罪本身的社會危害性，自首只是量刑時考
慮的情節之一。如果罪行特別嚴重，即使自首也可不予從
輕。李昌奎犯罪情節特別惡劣、手段特別殘忍、後果特別
嚴重，屬於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按照刑法規定應當
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雲南高院再審改判李昌奎死刑，較好
地把握了法律、政策和民意，體現刑法的罪責刑相適應原
則。

保障人權VS修補正義
另一方面，刑事訴訟法迎來了它的第二次大修。全國

人大常委會24日開始審議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其中
有諸多新條文，包括不得強迫自證其罪、近親屬可拒絕作
證、確保辯護權落實等等。這些有助於被告人權利保障，
被認為是刑訴法修改的一大亮點。

海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王琳指出，新一輪的刑訴法修
訂將被告人權利保障列在重要位置，值得認可。但也要看
到，在重視被告人權利保障的同時，絕不應忽視對被害人

的救濟。在李昌奎案等惡性案件中，不僅在二審庭審不通
知被害人家屬參與，二審判決法院也不予送達被害人家屬
，被害人家屬飽嘗失親之痛，也得不到賠償的執行，無法
實現司法正義又缺乏有效救濟管道。程序正義並不應偏愛
任一方。減輕被害人的痛苦，彌補其損失，矯正被破壞的
正義，是正義的應有之意，也是刑事司法的價值追求。

輿論監督VS干擾司法
在李案改判過程中，媒體及公眾進行了大量的關注和

討論。一部分法律學者認為這是對司法獨立的干涉，稱這
是 「公眾狂歡」、 「輿論審判」。

高銘暄指出，法律規定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不
受干涉，但並不意味着可以不尊重民意，不考慮輿情，判

決結果也要接受人民的監督和社會的評論。李昌奎案二審
改判死緩不當，嚴重背離了公眾對公正的評價，再審改判
死刑也是事實清楚依法作出的，是嚴格依照審判監督程序
進行的，維護了司法公信力，並非 「輿論審判」。

【本報訊】中新社烏魯木齊 26 日消息：在相繼提高
城鄉低保標準、最低工資標準和失業保險金，啟動社會救
助和保障標準與物價掛鈎聯動機制的基礎上，新疆決定建
立物價補貼的長效機制，大幅度提高物價補貼標準，以及
調整公益性崗位補貼標準，保障困難民眾生活。此舉是新
疆將 2011 年作為 「民生建設年」的又一新政策。兩項政
策的落實將有 230 萬城鄉困難民眾和 10 萬餘名公益性崗
位就業人員受益。

新疆財政廳廳長彎海川表示，新疆價格補貼啟動條件
，按照比全國啟動物價補貼的臨界點平均水平4%低0.2個
百分點啟動。據初步測算，一個百分點新疆需增加支出
2199萬元人民幣。

關於公益崗位補貼標準調整，彎海川稱，新疆目前有
昌吉州、博州、克拉瑪依市、石河子市達到公益崗位就業
人員在扣除 「三金」後，月實際收入達到 1000 元。未達
到標準的其他地州市，從今年8月1日起開始要求達到。
目前，自治區補助資金已下達各地，政策實施後，新疆各
級財政每年將新增就業經費支出約3億元。

截至 2011 年 6 月底，新疆公益性崗位就業 10 萬餘人
，共涉及公安協警員、勞動保障協管員等27 個崗位工種
。 「由於新疆目前就業空間窄、就業渠道少，吸納就業的
能力弱，在當前和今後相當一段時期內，公益性崗位仍將
是解決新疆就業困難人員的一個重要途徑。」新疆人社廳
黨組書記田文說： 「鑒於今年新疆CPI漲幅較高，導致公
益性崗位就業人員實際生活水平下降。」

【本報訊】8月24日深夜，上海交通
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三人民醫院某房間突然
着火，該房間旁的手術室內正在進行手術
的醫務人員自行撤離，將已經處於麻醉狀
態的病人留下，導致病人窒息而死。事故
引發外界質疑醫護先落跑有瀆職之嫌。

起火初期仍堅持手術
據《廣州日報》報道，有該院病患稱

，當時手術室裡除了接受截肢手術的病人
朱某，還有總共 6 名醫護人員，包括 2 名
護士、2 名麻醉師和 2 名醫生。手術進行
過半，有一名護士聞到了刺鼻的焦味，立
即跑出手術室尋找原因。醫院某名護士表
示： 「聽說她看到隔壁手術室的一台正在
進行消毒作業的臭氧消毒器發生自燃就去
尋找滅火器，說是還撥打了119報警。」
而仍然留在手術室裡的另外5名醫護人員
則繼續進行手術。據院方介紹，手術沒有
終止是因為傷者傷勢很重，手術不適合暫

停。同時醫生也覺得火勢應該不大，沒有
必要停止手術。

「隔壁的火不知道什麼原因一下子突
然大了起來，煙霧把牆壁都烤焦了」，知
情人士稱，隨着煙霧越來越大，之後兩名
麻醉師隨同另外一名護士跑出手術室呼救
，而剩下的兩名主刀醫生則還在進行手術
，直到火災引發電線短路，手術室內一片
漆黑。

「斷電後，兩名醫生沒有等到之前出
去滅火求救的同事回覆，也自行跑了出來
」，這名知情人士表示，消防隊不久後趕
到醫院，在大門口遇到這兩名跑出來的醫
生， 「醫生告訴消防員手術室裡還有個病
人，但等到病人被抬出火場時已經確認死
亡」。

據了解，死者姓朱，年齡將近 50 歲
，為上海本地戶籍。當時正在3樓的第二
手術室進行手術，且手術基本接近完成。

目前，6 名當時在場的醫務人員已被

帶往公安局協查。消防部門初步認為，失
火原因基本為手術室隔壁房間的一台臭氧
消毒器燃燒所致。

院方稱無法帶走病人
院方表示，醫生撤離時沒有將病人一

起帶走，是因為當時病人身上插滿導管，
而手術台的輪子需要開啟電源按鈕才能推
動，但主刀的這兩名醫生不清楚開關在哪

兒。 「如果沒有滑輪的話，這架手術台至
少要3名以上壯男才能抬起」，院方負責
人表示，醫生當時應該也「無能為力」了。

上海律師協會醫療糾紛研究室主任盧
意光律師指出， 「醫院有保障病人安全的
法定義務。」不過， 「如果要追究醫生的
法律責任，則必須滿足兩個條件，即嚴重
瀆職或在明顯威脅患者生命且自身沒有受
到傷害的情況下，任由這種威脅發生。」

疆再推惠民新政
逾240萬人受益

▲李昌奎故意殺人、強姦案8月22日在雲南昭通中
院再審 新華社

▶李昌奎二審獲判死緩引起廣泛爭議 互聯網

滬醫院手術室起火滬醫院手術室起火
醫生逃走病人燒死醫生逃走病人燒死

▲ 「鎮江市水上搜救志願者服務總隊」 在世界上
最早的民間水上救生組織── 「京口救生會」 遺
址前宣誓成立 本報攝

▲事發醫院外牆火災中被熏黑 互聯網

▲四川省瀘州市近日遭受其50年氣象史上罕
見的高溫天氣，目前已有近百萬人飲水困難
。圖為瀘州古藺護家鄉三灣大塘20斤重的魚
乾渴而死 中新社

【本報記者唐剛強深圳二十六日電】日前深圳
市政府一項關於環境噪聲污染防治的立法草案，首
次將寵物噪聲納入防治範疇，一旦有養狗發生 「狗
叫擾民」，有兩戶以上居民投訴證實，狗主人將會
被罰款500元。

深圳市人大常委會 25 日公布《深圳經濟特區
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條例（修訂草案）》最新版本，
寵物噪聲首次被列入其內。對此，深圳不少市民拍
掌叫好，呼籲 「文明養狗」，但亦有一些狗主不滿
稱，不讓狗叫極難辦到，這豈不是逼主人殺狗？

據深圳市人大常委會城市建設和環境資源保護
工作委員會副主任王薇稱，此次禁的噪聲類別多是
群眾投訴的熱點和執法的難點，一方面明確政府部
門的監管責任，另一方面要嚴格約束市民行為。

此前，狗叫擾民一直是深圳市民投訴的熱點，
且每年有數萬人被狗咬傷，一度引發政府應頒布
「禁狗令」的呼聲。

這次新草案修訂過程中，有不少代表提出就寵
物噪聲問題增設一條規定。對此，草案進行了專門
的規定，對於從事寵物經營或者家庭飼養寵物產生
噪聲干擾他人正常生活的，責令改正，並給予警告
；拒不改正的，對單位處一萬元罰款，對個人處
500元罰款。

但有不少聲音指出，對狗叫擾民的行為罰款，
執行過程困難。如何界定寵物噪聲，噪音標準多少
分貝才算擾民？對此，《修訂草案》也做出了特別
說明，需要經兩戶以上居民證實或者有其他有效證
據證明。


